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环保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审批流程

	设定依据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

	申请条件
	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应当依法成立，符合本地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的要求，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法人资格，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与其申请处理能力相适应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车间和场地、贮存场所、拆解处理设备及配套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污染防治设施等；
（二）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拣、包装设备以及运输车辆、搬运设备、压缩打包设备、专用容器及中央监控设备、计量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和处理设备等；
（三）具有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申请材料
	一、行政许可申请表
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申请书
三、证明材料
（一）基本材料
1、新成立企业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应提供企业名称核准的相关证明文件。现有企业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应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报告复印件。
4、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消防和安全验收的证明材料。
5、土地使用证或有关租赁合同。
6、现有企业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还需提交所在地县级环保部门出具的经营期间守法证明和监督性检测报告。
（二）具备完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的证明材料
1、申请企业土地使用证明文件复印件。
2、厂区平面布置图（应绘出：设施法定边界；进货和出货装置地点；各处理设施、贮存设施、配套污染防治设施以及事故应急池、排污口位置等）。
3、贮存场地、分类贮存区的照片及文字说明，包括各分类区占地面积、贮存物品名称及相应的防护设施等信息。
4、处理场地区域分布的说明及相应区域的照片，说明包括各区域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用途及配套设施情况等信息。
5、处理设施、设备，以及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照片、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
6、详细描述处理工艺及操作要求，包括工艺流程图、产污环节和文字说明等信息。
7、主要处理设备的名称、规格型号、设计能力、数量及其他工艺参数。
8、主要处理设备处理对象名称、类别、形态和危险特性。
9、现有企业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应提供最近一年内的监督性监测报告的复印件。提供企业自行监测报 告的，应当提供关于其符合相关监测质量要求的证明材料。
10、噪声监测报告复印件。
1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数据信息管理系统的所涵盖信息的文字说明及截图照片。
（三）具有与所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拣、包装及其他设备的证明材料
1、运输车辆的照片及文字说明。
2、运输车辆牌照证明复印件。
3、委托其他单位运输的，应提供委托合同及受托单位相关资质证明等材料。
4、场内搬运设备的照片或图样及文字说明。
5、包装工具的照片或图样及文字说明。
6、存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的容器的照片及文字说明，包括存放含液体物质的零部件、电池、电容器以及腐蚀性液体的专用容器的照片及文字说明。
7、视频监控设备检验合格证书（若有）复印件、照片及文字说明，说明包括监控设备的详细参数、设备数量、监控点位置、存储介质容量及保存期限等情况。
8、电子地磅的照片及文字说明，包括地磅数量、量程、厂区分布情况等信息。
9、专业电表检验合格证书（若有）复印件、照片及文字说明。
10、有关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的清单，包括种类、名称、数量、存放位置、规格、性能、用途和用法等信息。
11、环境监测仪器、设备清单，包括种类、名称、数量、规格、性能、用途等；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应当出具与有监测资质的单位签订的委托监测合同复印件。
（四）具有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的证明材料
1、详细说明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的名称、类别、形态、危险特性、数量。
2、委托处理企业的名称、处理类别、处理数量及处理资质证明材料。其中，危险废物委托处理的，应提供所委托处理企业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3、委托处理合同复印件。
4、样品室照片及文字说明，说明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及不能自行处理的元（器）件、（零）部件等信息。
5、详细描述日常监测方案，对废水处理、废气排放、噪声等定期监测，使用湿法或化学法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应当对地下水定期监测。日常监测方案应确定监测指标和频率。企业自行监测的，应有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实验室及人员资质，并制定监测仪器的维护和标定方案，定期维护、标定并记录结果。
6、详细描述处理环境污染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7、详细描述作业过程中按照国家对劳动安全和人体健康的相关要求为操作工人提供的防护措施。
（五）人员规定的证明材料
1、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等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及其他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
2、技术人员与申请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合同聘用文本及聘期、合同期间社保证明等。
3、与所处理产品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操作手册。
4、详细描述人员培训制度。处理企业应当清晰描述涉及危险废物管理的每个岗位的职责，并依此制定各个岗位从业人员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应当包括针对该岗位的危险类废物管理程序和应急预案的实施等。培训可分为课堂培训和现场操作培训。
应急培训应当使得受训人员能够有效地应对紧急状态。这要求受训人员熟悉：（1）应急程序、应急设备、应急系统，包括使用、检查、修理和更换设施内应急及监测设备的程序；（2）通讯联络或警报系统；（3）火灾或爆炸的应对；（4）地表水污染事件的应对等。
5、负责环保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县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组织的环境保护工作培训证明材料，如培训记录等。

	办理地址、时间及电话
	办理机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污染防治处
办理地址、电话：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4号 88423743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9：00至12：00、13：00至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60


